[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
的通知》文件解读

一、制定背景
2023年7月26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要求，持续深化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和“放管服”改革，落实全省矿产资源管理“一盘棋”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严守资源安全底线，维护资源资产权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的服务矿业权人，对我省部分矿业权管理政策文件进行修订、废止，决定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规〔2024〕2号）加以细化明确，目的是严格执行自然资源部相关文件的同时，保持我省矿业权管理政策延续性，建立符合云南省实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管理体系。
二、主要依据
云自然资规〔2024〕2号文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4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9号）等相关文件制定。
三、主要内容
结合我省实际，云自然资规〔2024〕2号文件明确了10个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其中，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然资规〔2023〕6号文件进行了细化。
（一）从严控制矿业权协议出让。在2020年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的基础上，自然资规〔2023〕6号文件增加了已设矿业权周边零星资源和夹缝区域协议出让的情形，为进一步深化我省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助力新一轮找矿战略突破，服务壮大矿产资源经济，在云自然资规〔2024〕2号文件中对可以协议出让矿业权的5类情形和协议出让矿业权的条件进行了细化，进一步明确政策适用边界和条件要求，特别是对已设采矿权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和夹缝区域进行界定，在化解遗留问题的同时，依法维护国家权益，依法保障矿业权人合法权利。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总结2020年以来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的经验，延续原云自然资规〔2020〕2、3、5号文件关于省级及以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出让登记的矿种和管理权限的改革精神，将省级管理矿种矿业权延续、缩小勘查开采范围、转让变更、名称变更、变更开采方式、注销（含公告注销）等不涉及资源配置的登记事项委托至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省级管理矿种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勘查实施方案、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备案）仍由省级负责，以减轻下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担，落实“放管服”要求，实现权责统一。
主要调整包括：一是深化矿业权出让计划制度改革。明确矿业权出让项目库与矿业权出让计划的关系和报送方式，明确不同的出让计划类型。二是增加省级管理矿种数量。将省级管理矿种由11种增加为23种矿产，同步上收对应矿种的新立、扩大范围、变更（增列）矿种、探矿权分立（合并）等涉及资源配置的出让登记事项和相关方案的评审（备案）权限。三是委托煤矿、煤层气部分登记权限。将煤、煤层气不涉及资源配置的延续登记等事项委托至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更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更好的服务矿业权人。
（三）全面推进竞争性出让和“净矿”出让。在原云自然资规〔2020〕4号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进一步细化了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特别是“净矿”出让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我省矿产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完善矿产资源储量和出让收益管理。总结2020年以来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改革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储量的管理，在自然资规〔2023〕6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情形和管理权限，同时明确了矿业权出让收益管理权限和矿产资源储量“只评审不备案”情形的具体要求，有助于维护矿产资源资产权益。
（五）改革矿产资源勘查管理。云自然资规〔2024〕2号文件按照国家规定调整了探矿权延续缩减面积、保留登记期限的具体要求，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工作，有利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助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四、实施期限
云自然资规〔2024〕2号文件自2024年6月6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五、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按照《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程序要求，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相关人员到11个重点州（市）和省内8家大型矿山企业开展实地座谈调研；书面征求了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省有色地质局、省地质调查局、厅机关相关处室（局）、各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意见建议，并通过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组织开展了专家论证，各渠道共收到意见建议86条。经全面梳理汇总有关单位、专家、社会反馈和调研中的意见建议，对文稿内容多次进行了逐条研究和修改完善，按照能吸收尽量吸收的原则，采纳33条、部分采纳43条、未采纳10条。
六、解读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